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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虽然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
两年，但邓女士仍然有着强烈的
求职欲望，并且于 2020 年 7 月入
职到一家公司。谁知，仅过去一
个月，邓女士便不慎于上班期间
因工作受伤了。当邓女士向公
司索要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
时，却遭到了拒绝，对方的理由
是邓女士超过法定年龄就业，不
属于劳动法保护的对象，不能认
定其为工伤，更不能享受工伤相
关的待遇。

【点评】

公司必须承担赔偿责任。的
确，国家规定的企业女职工退休
的年龄为年满50周岁。《劳动合
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也指
出：“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的，劳动合同终止。”即劳动者
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不再属
于《劳动合同法》等劳动法律的
调整范围，不能依照《工伤保险
条例》来认定工伤。但这并不等
于邓女士便不能索要赔偿，因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问 题 的 解 释
（一）》第三十二条规定：“用人
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
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
员发生用工争议而提起诉讼的，
人 民 法 院 应 当 按 劳 务 关 系 处
理。”即只要对应人员在工作中
遭受人身损害，用人单位就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损害来自第
三人，对应人员可以请求第三人
赔偿，也可以请求用人单位赔
偿。用人单位赔偿后，可以向第
三人追偿。而邓女士恰恰是在上
班期间因工作受伤。

上班遭遇事故，不构成工伤也能索赔

【案例】

刘女士刚办完退休手续，公
司基于其精通业务便提出希望她
能留下来继续工作，甚至为了表
示诚意，承诺她此前的一切待遇
照旧。2021年初，当刘女士以公
司在2020年没有安排其休年休假
为由，索要 5 天的三倍工资时，
公司却表示拒绝，其理由是：刘
女士不是法定意义上的劳动者，
不能享有年休假，自然无权享受
三倍工资。

【点评】

公司应当支付未休年休假的
三倍工资。虽然《企业带薪年休
假条例》第二条和第五条第三款
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
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
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单
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

“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
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
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

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
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即可
以享受带薪年休假的只能是“职
工”，而公司与刘女士没有劳动关
系，似乎的确不能适用，其实不
然，因为公司与刘女士之间尽管
不受劳动法律法规所调整，但《民
法典》第五百零九条规定：“当事
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
义务。”即在已明确“一切待遇照
旧”的情况下应当从约定，而“一
切”当然包括年休假待遇。

没有休过年假，特殊情况也能索要三倍工资

【案例】

一家公司与已退休的曾女士
签订的返聘合同中约定：如曾女
士离职，公司应以每满一年支付
一个月工资的标准支付经济补
偿。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按一
年计算;不满六个月，按半个月计
算。可 202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让
曾女士离职时，却拒绝支付经济
补偿。理由是曾女士不属于法律
意义上的劳动者，此前的相关约
定无效。

【点评】

公司应当向曾女士支付补偿
金。原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
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第13条
规定：“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离
退休人员被再次聘用时，用人单
位应与其签订书面协议，明确聘
用期内的工作内容、报酬、医疗、
劳保待遇等权利和义务。”《国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对〈关
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
请示〉的复函》第二条也指出：“离

退休人员与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聘
用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聘用协
议约定提前解除书面协议的，应
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未约定的，
应当协商解决。”即离退休人员与
用人单位聘用协议，对双方具有
法律约束力，各自应当按照聘用
协议的约定履行。正因为公司与
曾女士就离职经济补偿问题在聘
用协议已经明确，决定了公司必
须按协议履行，而不能以曾女士
已经不属于劳动法律法规适用的
对象为由出尔反尔。颜东岳

返聘后被解聘，也能依约索要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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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再就业：相关权益有“法”保护

如今，虽然已经
达到退休年龄，但许
多人仍会选择再就
业。那么，“超龄”
再就业是否受到法律
的保护呢？

编辑同志：
某公司在招聘广告中要求应聘

人员必须有研究生学历和相应工作
经历等，我虽然不具备条件，但因
为心仪该份工作，遂用符合条件的
姐姐的名义应聘。由于我们姐妹俩
长得很像，公司不仅录用了我，还
以我姐姐的名字发放了工作证、开
设了工资账户。不料，我在上班的
第一天便遭遇了交通事故。请问：
在对方司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情况
下，我能否要求公司给予工伤赔
偿？读者 王小萌
王小萌读者：

你无权要求工伤赔偿，因为公司
承担此责的前提是彼此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而你与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
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订
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
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
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
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
合同约定的义务。”其中不仅强调只
有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才具有法律
约束力，而且明确了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应本着诚
实、守信、善意的态度签订、履行合
同，不得滥用权力或故意规避义务。
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劳动者应当秉持
着诚实、善意的动机，尽到谨慎的注
意义务，忠实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
益。结合本案，你为一己之私，不顾
公司招聘要求，制造假象、隐瞒真相，
冒名、冒用资料应聘，不仅违反应尽
义务，而且恶意损害公司利益。劳动
关系的成立，应当以双方存在确立劳
动关系的合意为前提。而公司并没
有招用你，你以姐姐的名义到公司上
班也没有征得公司的同意，意味着你
与公司之间不存在确立劳动关系的
合意。此外，《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
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
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
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
(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
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
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
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
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
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
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
者的证言等。”鉴于公司支付工资的
账户、发放的工作证及招用记录均是
以你姐姐名义办理或进行的，而你并
无相关凭证，如果公司否认与你存在
劳动关系，你也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
不利后果。

廖春梅

妹妹顶替姐姐上班，

途中遭险能否索要

工伤赔偿？


